
政府當局就張宇人議員提出的  
擬議全體委員會階段修正案的回應  

 
 
  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就張宇人議員於其 2013 年 12 月 4 日

致立法會秘書處的函件（立法會文件第  CB(1)474/13-14(01)號）中

提出的擬議全體委員會階段修正案（修正案）的回應。  
 
2.  張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目的是在符合下列條件的情況下，

讓由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的公司（下稱「香港永久性居民公司」）

在購置住宅物業時，可獲豁免繳付買家印花稅：  
 

(a) 該香港永久性居民公司是代表自己行事；  
 

(b) 該香港永久性居民公司的所有成員均為香港永久性居

民，並代表自己行事；  
 

(c) 該香港永久性居民公司的所有董事均為香港永久性居

民，而且並非代表非香港永久性居民行事；  
 

(d) 該等成員承諾他們不會出讓、轉讓或放棄管有其在香港

永久性居民公司的法律上及實益擁有權予非香港永久

性居民；  
 

(e) 該等成員承諾他們不會委任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或代表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行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為公司董

事；以及   
 

(f) 該等成員承諾他們不會配售香港永久性居民公司的股

份或發行其股份認購權予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 
 
張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同時建議，買家印花稅和額外印花稅的機制

於 2014 年 12 月 31 日午夜停止生效。  
 
3.  經詳細考慮，政府認為修正案將對買家印花稅的政策目標

及成效帶來嚴重影響，故無法支持修正案。  
 
 
修正案對買家印花稅政策目標的影響  
 
4. 正如我們向在法案委員會多次解釋，豁免香港永久性居民

立法會 CB(1)594/13-14(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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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的公司繳付買家印花稅，與在當前物業市場供應偏緊及樓市

熾熱的情況下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置居需要的政策目標並不

一致。張議員的建議將容許香港永久性居民公司在獲得住宅物業

時直接獲得買家印花稅豁免，有關建議或會鼓勵非香港永久性居

民買家以香港永久性居民公司的名義購入住宅物業，從而獲得買

家印花稅豁免。有關建議將刺激住宅物業的即時需求，削弱買家

印花稅的效力。儘管在推出需求管理措施後住宅物業市場開始呈

現冷卻跡象，而措施亦開始扭轉公眾對物業價格只升不跌的非理

性預期，但考慮到低息環境和資金充裕的情況仍然持續，我們不

能低估樓市出現泡沫風險的可能。因此，政府必須確保需求管理

措施可有效應對樓市過熱的情況、維持宏觀經濟及金融體系穩

定，並確保物業市場健康平穩發展。  
 
5. 倘若落實張議員的修正案，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可藉轉讓持

有物業的公司的股權以逃避繳交買家印花稅，造成實際上難以堵

塞的嚴重漏洞。正如我們過去解釋，豁免香港永久性居民公司繳

交買家印花稅的關鍵問題，在於公司股權轉讓方式五花八門。在

現行的制度下，縱使股權轉讓交易沒有向公司註冊處申報，而有

關的股權轉讓文書（可能需要加蓋印花）亦沒有在稅務局加蓋印

花，該公司股權轉讓交易的效力亦不會受影響。換言之，若容許由

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的公司豁免繳交買家印花稅，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將可輕易藉各種難以發現和追蹤的方法（例如是信託聲明書和授權

書）取得公司股份的實益股權，藉以秘密取得其控制權1。這實際上會

讓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控制該公司持有的住宅物業而同時毋須繳交買

家印花稅，嚴重削弱買家印花稅的成效。  
 
6. 另外，張議員的建議，將會使稅務局難於執法。根據張議員

的建議，香港永久性居民公司可在獲得住宅物業時即時獲得買家印

花稅豁免。這表示在該香港永久性居民公司獲得買家印花稅豁免

後，稅務局將須持續監察該公司的股權狀況。這建議會對稅務局造

成極大的執法困難，執行上並不可行。張議員的修正案同時建議香港

永久性居民公司（而非該公司的成員／董事）須負上繳付買家印花稅

的責任。不過，當違規行為被揭發後，有關公司很可能已變賣有關住

宅物業，亦難以作出追查，有關公司甚至或已被解散；該公司的成員

／董事屆時亦可能經已潛逃。鑑於上述的執法困難，張議員的修正案

將會令出現逃避買家印花稅的情況的風險大幅增加。  

                                                 
1   例如透過只有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作為股東及董事的公司，要求該名香港永久性居民簽立

空白的股份轉讓書及把公司所有印章給予該名境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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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再者，由於買家印花稅涉及的稅款額甚大（即相關住宅物

業交易價值的 15%）、難以發現違規情況、加上有各種方法令股權

和控制權的轉讓不被發現，政府認為建議的法定聲明機制將無法

有效避免濫用的情況。由上述漏洞引起的買家印花稅避稅風險實不

容低估。  
 
8. 此 外 ， 正 如 在 立 法 會 CB(1)893/12-13(01) 號 文 件

和  CB(1)62/13-14(01)號文件中所述，政府擔心豁免公司繳付買家

印花稅會影響其他管理需求措施的成效。我們現時推出的加強額

外印花稅、買家印花稅和雙倍印花稅，是針對不同買家的不同需

求。如香港永久性居民公司獲豁免繳交買家印花稅，將讓已在其

個人名義下擁有住宅物業，並希望擁有多一個住宅物業作投資或

投機用途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公司名義購入更多住宅物業而

毋須繳交雙倍印花稅。雙倍印花稅的效力將會被嚴重削弱。  
 
 
修正案中有關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定義  
 
9. 於張議員建議的買家印花稅豁免機制下，只有私人股份有

限公司才能獲豁免買家印花稅，而有關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成員及

董事亦須作出法定聲明。這項豁免會令人質疑措施是否歧視以其

他形式成立，且其成員／董事均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公司。與此

同時，此建議亦會令人質疑香港是否仍能維持一貫以來公司之間

的公平營商競爭環境。  
 
 
違反承諾後計算應付買家印花稅款額的安排  
 
10. 張議員的修正案進一步建議，如已獲買家印花稅豁免的香

港永久性居民公司的任何成員或董事違反其作出的承諾，該香港

永久性居民公司將須在十四天內以印花稅的形式，向政府繳付一

筆相等於一份可予徵收買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或轉易文書的應付

款 項 ， 猶 如 該 份 文 書 是 於 違 反 按 擬 議 的 第 29CB(2A)(B) 及
29DB(2A)(B) 條所作承諾的當天簽立。然而，在相關違反承諾被

發現時，買家印花稅作為一項應對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可能已

被撤回。有關香港永久性居民公司是否仍須繳付買家印花稅，將

頓成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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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落條款  
 
11.  張議員的修正案同時建議額外印花稅和買家印花稅將於

2014 年 12 月 31 日午夜停止生效。正如我們多次重申，政府不可

能揣測市場變化和各項外圍因素，從而隨意設定任何日期，指明

需求管理措施將自此不再適用。因此，任何硬性的日落條款只會

向市場發放錯誤訊息，從而刺激需求，並影響這些措施的效力。  
 
12.  此外，就額外印花稅而言，建議的日落條款指明《印花稅

條例》（第 117 章）中第 29CA、29DA 條，及附表第 1(1AA) 和第

1(1B) 類將於 2014 年 12 月 31 日午夜停止生效。如這項條文獲得

通過，這將使整個額外印花稅機制（即是目前按現行《印花稅條

例》徵收的額外印花稅及在條例草案內建議的新增額外印花稅）

將於同日停止生效。由於《2012 年印花稅（修訂）條例草案》的

目的只限於改善額外印花稅稅制，及對在 2012 年 10 月 27 日或以

後取得的物業交易按其轉售期徵收更高的額外印花稅，因此建議

的日落條款已超出本條例草案的範圍。  
 
13. 總括而言，張議員的修正案會造成實際上難以堵塞的漏洞，

嚴重削弱買家印花稅的成效，從而影響政府在目前房屋供應偏緊的情

況下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置居需要的政策原意。  
 
 
 
運輸及房屋局  
2013 年 12 月  


